
武汉混凝土协会

关于成立武汉混凝土协会商事纠纷

调解中心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:

面对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易发、高发、复杂化的新形势，

各会员单位欠款纠纷案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新情况。为保

护会员企业商业秘密，提高收款效率，增强行业抗风险能力，

避免会员单位为诉累所困，践行国家大力倡导的多元化纠纷

解决机制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完善

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》和《武汉市多元化解纠纷促

进条例》等相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规定，经会长会研究

决定成立武汉混凝土协会商事纠纷调解中心，为会员单位提

供包括纠纷调解、司法确认以及对接司法机关、仲裁委员会

等服务。

协会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主任由湖北上贤律师事务所李

震恺主任担任。

附件：《武汉混凝土协会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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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混凝土协会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细则

第一条 武汉混凝土协会商事纠纷调解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

心”）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完善矛

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》和《武汉市多元化解纠纷促进

条例》等相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，经会长会议研究

决定设立的武汉混凝土协会的常设机构，是在协会领导下为

会员单位提供包括纠纷调解、司法确认以及对接司法机关、

仲裁委员会等服务的机构。

第二条 中心组织结构及工作方法

1、中心设主任 1 人，工作人员若干人，实行主任负责制。

2、主任及工作人员均为兼职，主任主持中心工作，

3、每月以书面形式向协会报告当月工作情况及下月工作计

划。

第三条 中心工作内容

1、解决当事人商事纠纷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约、项目结

算、款项支付、质量索赔、侵权损害等存在争议的，提交中

心登记后，中心将积极协调当事人协商，并促成纠纷解决协

议；

2、督促调解协议执行：当事人在中心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

的，中心可协调法院、仲裁机构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，



形成具备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。

3、保护会员企业权益：经中心调解的案件，不管是否形成

司法确认文书，确保案件信息不上网、不公开，不因此而导

致会员企业被列入部分甲方企业设置的限制交易名单内。

第四条 中心常设办公地址：江汉区香港路阳光城央座 18 楼

调解地点原则上在中心常设地进行，经当事人同意，亦可在

其他地点进行或在线调解。

第五条 中心原则上为会员企业提供无偿调解服务，会员企

业如需进行司法确认等事项，可在会员单位自愿的基础上参

照经民政、财政、物价等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向有

关商业调解机构或司法、仲裁机关缴纳司法确认和调解费

用。

第六条 本工作细则自协会批准之日起实行。

第七条 本工作细则由协会负责解释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中

心另行议定。


